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１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每股送红股

０．１

股；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分别为

０．０３５

元

／

股（含税）、

０．０２１５

元

／

股（税后）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该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 现将本次利润分配具体实施事项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５６

，

６８０

，

８００．９５

元，基本每

股收益

０．１０４

元。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２００

，

３１４

，

２０７．１３

元，加上本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本年度可供分

配利润为

３５６

，

９９５

，

００８．０８

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可供分

配利润按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１

、公司按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５

，

６６８

，

０８０．１０

元；

２

、公司按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金

１５

，

６６８

，

０８０．１０

元；

３

、公司按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交易风险准备金

１５

，

６６８

，

０８０．１０

元；

上述三项提取合计为

４７

，

００４

，

２４０．３０

元。

扣除上述三项提取后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３０９

，

９９０

，

７６７．７８

元。

根据证监会证监机构字［

２００７

］

３２０

号文件的规定，可供分配利润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部分，不得向股

东进行现金分配。 公司尚未实现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净利润的影响数为负数，所以

２０１１

年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中可进行现金分红部分为

３０９

，

９９０

，

７６７．７８

元。

从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综合因素考虑，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股本

１

，

５０３

，

３１３

，

３４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派

０．３５

元（含税），共计转股

１５０

，

３３１

，

３３５

股，

实施后，公司股本增加至

１

，

６５３

，

６４４

，

６８４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５２

，

６１５

，

９６７．２２

元（含税），本次股利分配后的未

分配利润

１０７

，

０４３

，

４６５．５６

元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和红利发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４

、红利发放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三、本次利润分配对象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方法

１

、个人股东由本公司代缴个人所得税

１０％

，扣税后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１５

元。

２

、机构投资者、法人股股东不代缴所得税，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５

元。

３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凡中国企业

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需由中国企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因此，对于持有

Ａ

股的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本公司按

１０％

的适用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１５

元。如果

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执行。

４

、在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

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一致。

５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其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６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名称

１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泰安市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３

普华投资有限公司

４

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５

中能发展实业有限公司

６

黑龙江世纪华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９

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五、本次送股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

，

５０３

，

３１３

，

３４９ １５０

，

３３１

，

３３５ １

，

６５３

，

６４４

，

６８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

，

５０３

，

３１３

，

３４９ １５０

，

３３１

，

３３５ １

，

６５３

，

６４４

，

６８４

股份总额

１

，

５０３

，

３１３

，

３４９ １５０

，

３３１

，

３３５ １

，

６５３

，

６４４

，

６８４

七、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１

，

６５３

，

６４４

，

６８４

股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０９５

元

八、咨询办法

１

、咨询部门：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联系人：蒋云芸 栾峦

３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９１０

？？？？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９６０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送股上市申请表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２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发出，分别以电子邮

件、电话及直接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七人，实到董事七人，公司部分监事、

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郑亚南先生主持，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拟在老挝成立合资证券公司的议案

１

、同意公司在老挝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开展各项证券业务，并拟根据如下方案设立：

（

１

）设立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采取新设、参股方式，与老挝合作方在老挝设

立合资证券公司；

（

２

）老挝合作方：老挝农业发展银行、老挝信息产业公司；

（

３

）合资公司拟定名：老

－

中合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最终名称将根据老挝当地监管部门审批后确定）；

（

４

）合资公司拟注册地址：老挝万象市；

（

５

）合资公司经营范围：开展所有老挝法律许可的证券公司相关业务。

以上方案经中国有关监管部门核准后，最终设立方案及具体合作事项（合资公司注册资本、股权结构

等）将根据合资证券公司设立地老挝有关监管部门的审核批准意见确定。

２

、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以上拟定设立方案办理成立合资公司的报批、设立

等相关工作。根据相关法规规定，设立合资证券公司需经中国和老挝两国有关监管部门审核批准。本次议案

通过后，公司将根据中国和老挝两国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相关申报工作，一旦获得批准，将加快推动合资证

券公司的设立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报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核准。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注册资本有关条款的议案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拟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１

、《公司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０

，

３３１．３３４９

万元。

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６５３

，

６４４

，

６８４

元。

２

、《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５０

，

３３１．３３４９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６５３

，

６４４

，

６８４

股，全部为普通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本公司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２０１２－

３３

）。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３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现将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３

、会议地点：云南省安宁市温泉心景花园酒店

（云南省安宁市温泉旅游度假区—温泉镇升庵南路）

４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拟在老挝成立合资证券公司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注册资本有关条款的议案

（有关上述事项的审议情况，请参见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 有关本次会议的详细资料， 本公司将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 ）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

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中介机构。

五、会议登记事项

１

、法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复印件（须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

证明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授权代表持授权委托书及其有效身份证明原件）登记；自然人股东凭股东账

户卡原件及本人身份证明原件（委托他人代为出席的，代理人应出具委托书及其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２

、股东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前将拟出席会议的书面回执（详见附件三）及前述文件以邮寄、传真方式

送达公司进行登记。

３

、股东、股东代理人在参会时请携带前述全部登记文件交与会务人员。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邮编：

６５００２１

；

电话：

０８７１－８８８５８５８

转

８１９１

；

传真：

０８７１－８８９８１００

；

２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目录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一：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

附件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

附件三：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授权参与股东大会议案的投票表决：

提案序

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拟在老挝成立合资证券公司的议案

□ □ □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注册资本有关条款的议案

□ □ □

注：

１

、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明确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东单位名称（盖章）： 股东账户号：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号码：

授权代表人身份证明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授权参与股东大会议案的投票表决：

提案序

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拟在老挝成立合资证券公司的议案

□ □ □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注册资本有关条款的议案

□ □ □

注：

１

、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明确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人身份证明号：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明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股东账户卡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

１

、如为自然人股东，“股东姓名”栏填列自然人股东姓名；如为法人股东，“股东姓名”栏填列法人股东名

称。

２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前以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和要点，并简要

注明所需时间。 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

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股票简称：小天鹅

Ａ

小天鹅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８ ２００４１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１

，

２９６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２０４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小天鹅

Ａ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

１

，

８００

万股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

Ａ

股股东，以获得其所

持有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获付

２．５

股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崔凯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履行完毕

２

无锡斗山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履行完毕

３

阳江市华阳建设开发公司破

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履行完毕

４

江苏小天鹅集团有限公司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履行完毕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１

，

２９６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２０４９％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１

崔凯

９６

，

２７１ ９６

，

２７１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１５２％ ０

２

无锡斗山综

合开发有限

公司

４８１

，

３５６ ４８１

，

３５６ ０．１８５４％ ０．１２９１％ ０．０７６１％ ０

３

阳江市华阳

建设开发公

司破产企业

财产处置专

用账户

５７７

，

６２８ ５７７

，

６２８ ０．２２２５％ ０．１５４９％ ０．０９１３％ ０

４

江苏小天鹅

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４０

，

７４５ １４０

，

７４５ ０．０５４２％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２２３％ ０

合计

１

，

２９６

，

０００ １

，

２９６

，

０００ ０．４９９２％ ０．３４７６％ ０．２０４９％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５９

，

６１６

，

００５ ４１．０５％ －１

，

２９６

，

０００ ２５８

，

３２０

，

００５ ４０．８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２８

，

６６８

，

０２０ ３６．１５％ －１

，

１９９

，

７２９ ２２７

，

４６８

，

２９１ ３５．９６％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６

，

２７１ ０．０２％ －９６

，

２７１ ０ ０．０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３０

，

８５１

，

７１４ ４．８８％ ０ ３０

，

８５１

，

７１４ ４．８８％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７２

，

８７１

，

７５９ ５８．９５％ １

，

２９６

，

０００ ３７４

，

１６７

，

７５９ ５９．１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２

，

６８７

，

６０１ ３３．６３％ １

，

２９６

，

０００ ２１３

，

９８３

，

６０１ ３３．８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１６０

，

１８４

，

１５８ ２５．３３％ ０ １６０

，

１８４

，

１５８ ２５．３３％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６３２

，

４８７

，

７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６３２

，

４８７

，

７６４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崔凯

０ ０ ０ ０ ９６

，

２７１ ０．０１５２

注

１

、注

２

２

无锡斗山综

合开发有限

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４８１

，

３５６ ０．０７６１

注

１

、注

３

３

阳江市华阳

建设开发公

司破产企业

财产处置专

用账户

４３２

，

０００ ０．１１８３ ０ ０ ５７７

，

６２８ ０．０９１３

注

１

４

江苏小天鹅

集团有限公

司

８４

，

７４５

，

９６３ ２３．２１１５ ２５９

，

２０７ ０．０４１０ １４０

，

７４５ ０．０２２３

注

４

合计

８５

，

１７７

，

９６３ ２３．３２９８ ２５９

，

２０７ ０．０４１０

１

，

２９６

，

０００

０．２０４９

注

１

：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原总股本

３６５

，

１０３

，

８４０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注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根据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１

）浦执字第

７６９

号）裁定，将登记在江

浦县台谊搬运公司名下的本公司法人股

１０８

，

０００

股全部转移至个人股东崔凯名下；

注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根据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１

）锡法执字第

００４８－２

号）裁定，

将登记在无锡远东冷轧钢带股份合作公司名下的本公司法人股

５４０

，

０００

股过户至无锡斗山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名下；

注

４

： 原大股东江苏小天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１３１

，

５１０

，

０１１

股

Ａ

股份已在解除限售前转让于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其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前已解除限售股份为非流通股

股东偿还的对价并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解除限售；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为表中

另三家股东偿还的对价。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３７ ３３

，

１９７

，

５３５ ９．０９２６

２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６ １０

，

１４２

，

１０９ ２．７７７９

３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１３ ７

，

５８５

，

１９５ ２．０７７５

４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１ １

，

４０６

，

６９４ ０．２５６９

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

５ １３５

，

３３６

，

４１５ ２４．７１１９

６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５ ８１０

，

０００ ０．１４７９

７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５ １

，

５７６

，

８００ ０．２４９３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对于本公司相关股东申请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结论性意见，小天鹅

Ａ

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本次股

份上市流通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不适用。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４

证券简称：国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制药”） 现有厂区占地面积

２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２

万平方米，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要求。根

据华泰制药战略目标，计划在蓬莱进行异地扩建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所需资金采用自筹等方式。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审议通过《关于山东北大高科华泰

制药有限公司建设新制药厂的议案》；

表决情况是：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３

、此次投资建厂项目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４

、此次投资建厂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实地考察，严格论证，初步测算后，该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１

、项目地点：蓬莱市刘家沟镇工业园。

２

、拟建规模：年产普通小容量注射剂

２２００

万支，普通冻干粉针剂

２２００

万支，抗肿瘤冻干粉针剂

１０００

万支。

３

、本项目总投资：

２１３４８

万元（见下表）。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８．７５％

。 其中：建设投资

１９８７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４７８

万元。

序号 费用项目 费用金额（万元） 费用比例（

％

）

一 工程费用

１４３５０ ６７．２２

二 其他费用

３７１４ １７．４０

三 预备费用

１８０６ ８．４６

四 建设投资合计

１９８７０ ９３．０８

五 铺底流动资金

１４７８ ６．９２

六 动态投资（建设期利息）

０ －

七 项目总投资

２１３４８ １００

４

、实施进度：本项目建设期拟定

２．５

年，投产期

１．５

年。

三、可行性研究结论

本项目由山东省医药工业设计院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形成结论如下：

１

、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

该公司拟建设符合

ＧＭＰ

规范要求的新车间，通过改进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缩短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在加速药品监督实施

ＧＭＰ

认证的形势下，本项目的建设也是迫在眉睫，产品方案是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是合理的。

拟定的生产规模是在市场调研，预测的基础上确定的，并且均是科技含量高，市场容量大药物。 华泰制

药有多年的生产经验，原辅料、包材有保障，销售渠道畅通，管理机制完善，因此本项目生产规模将达到年

产普通小容量注射剂

２２００

万支，普通冻干粉针剂

２２００

万支，抗肿瘤冻干粉针剂

１０００

万支。 拟定产品的生

产技术比较成熟，完全能够保证本项目的正常生产。 本项目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各种原辅料、包装材料来源

可靠，供应有保障，所选设备先进可靠，符合

ＧＭＰ

要求，可以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和通过

ＧＭＰ

认证。

本项目拟在华泰制药新厂区内建设，厂址位于蓬莱刘家沟镇工业园，其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交通运输

和当地施工协作条件对本项目建设都是有利的。 厂区周围环境较好，不会对厂区造成污染，本项目通过加

强“三废”治理，注重防火、防爆、防腐、防噪声等措施，也不会对厂区周围造成影响。

２

、建设条件

项目所在蓬莱刘家沟镇工业园，所需的供水、供电、供汽等公用设施齐全。 园区都能给予保证，厂址自

然条件、地理位置、交能运输、施工协作等条件对项目建设是有利的。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可以缓解公司现有品种产能严重不足的问题，增加公司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解决新药项

目后续面临投产无车间的问题，扩大公司生产规模，实现规模效应，增强公司的竞争实力。

项目在整个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主要是：

１

、项目立项审批需要相关部分审批，加上项目的周

期较长，可能存在建设用地摘牌、土地建设许可审批或其他受当地政策影响的风险。

２

、项目的建设涉及多

环节、多部门，如安全、环保、消防等等，如何协调配合、如何更有效率地提高内部多环节、多部门的综合性

管理水平，使整个项目在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时间上做到最佳有效利用和最合

理配置，达到项目预期目标。

３

、本项目的资金总额较大，资金来源存在一定风险，项目后续的资金投入将采

用银行融资与自筹资金等方式分期进行。

本项目短期内不会给公司带来利润。 但是从长远来看，项目中的产品有的是国内目前进口的，现在的

市场比较好，销售较稳定。 多数品种有较强的竞争力，为将来公司的发展，预留一定生产能力。 预计项目建

成后，将为企业、社会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其他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竞拍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相关情况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０１０

号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华泰制药与蓬莱市国土资源局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成功竞得本次公告的

１．０７２１

公顷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成交价为人民币

２２５

万元，作为华泰制药异地扩建生产基地的首期项目用地。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１．

与本次对外投资有关的董事会决议

２．

本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等有关资料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４

证券简称：国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上午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分别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了会议通知及文件。 会议

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议案获得出

席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 《关于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建设新制药厂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7

月

4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210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

2012-024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扩大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信息

披露的覆盖面，公司决定增加《中国证券报》为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 自今日起，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967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2-019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2

年

7

月

3

日，公司董事会接到证券事务代表詹惠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詹惠女士因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上述辞职报告自递交之日起生效。 詹惠女士辞职后不再任职于本公

司。

公司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及董事会对詹惠女士在任职

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2-27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内控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

(

全文请查阅公司

2012

年

7

月

4

日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

)

。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717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公告编号：临

2012－32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韶钢特棒工程爆炸事故处理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在

2012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

"

关于中国五冶上海分公司在韶钢特棒工程安装行车时发生爆炸事

故的公告

"

（详见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 目前事故善后处理工作基本结束、事故现场处理完

毕、事故隐患已经排除。 韶钢特棒工程近期将陆续复工，原计划

2012

年底建成投产的目标不变。 事故后续

处理进展情况，公司将按相关规定持续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001

证券简称：深发展

A

公告编号：

2012－032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合并对价申报和支付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深发展

"

）吸收合并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平安银行

"

）的方案（

"

吸

并方案

"

），所有于登记时间在平安银行股东名册上的除深发展之外的平安银行股东（

"

少数股东

"

）（平安银行

异议股东除外），应享有取得吸收合并对价的权利，可以选择现金合并对价或股票合并对价。投资者欲了解吸

并方案的详情，应阅读本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公告》。

深发展已于

2012

年

5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上刊登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平安银行股东股票合

并对价申报以及股票合并对价和现金合并对价支付事宜的公告》（

"

申报公告

"

）。 根据申报公告，股票合并对

价申报期为

2012

年

5

月

9

日至

2012

年

5

月

18

日。 股票合并对价申报期届满后，深发展将对少数股东提交

的申报材料进行核查，符合申报公告规定的条件的申报为有效申报。深发展将在上述核查完成后对有效申报

股票合并对价的少数股东发出书面通知，安排该等少数股东履行申报公告规定的程序，并与深发展及相关方

签署申报公告所述的相关协议和文件。

在股票合并对价申报期届满后，本公司已根据申报公告的规定对少数股东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了核查，

共有

73

名少数股东有效申报了股票合并对价，合计持有平安银行股份

163,821,397

股，其中自然人股东

34

人，共持有平安银行股份

2,874,176

股，法人股东

39

人，共持有平安银行股份

160,947,221

股。 本公司目前正

在陆续安排有效申报股票合并对价的少数股东按照申报公告的要求办理相关开户及文件签署事宜， 以及按

照申报公告规定的程序办理股票合并对价的支付事宜。 本公司将在该等少数股东按照本公司的要求完成相

关开户及文件签署事宜及股票合并对价支付完成后，及时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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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与某客户签订了

2

份政府装备类产品订货合

同（以下简称

"

合同

"

），合同总金额

11,704

万元人民币。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并报上级主管部门确认盖章后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

2013

年

4

月

20

日。

3．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市

场、价格等方面基本不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基本情况

（

1

）合同甲方（需方）：某客户

本公司因部分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已按行业管理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并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

批准下，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及上市后，豁免披露销售对象的具体名称，某客户具体情况略。

该客户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

2

）合同乙方（供方）：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黄立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电器机械及器材、自动控制设备的研制开发，技术服务及销售；安全技

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专项规定执行）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科研产品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2

、履约能力分析

该客户具有良好的信用，款项一般为专款，具备履约能力。 公司具备多年政府装备类系统产品的研发

生产经验，作为本合同项下产品的唯一供应商，公司拥有核心的研发技术、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高素质的员

工队伍，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 政府装备类产品

2

、合同金额：

11,704

万元人民币

3

、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合同经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并报上级主管部门确认盖章后生效。

4

、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供货具体时间按照合同规定。

5

、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质量要求、产品计价方式、交提货地点及方式、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

收和费用负担、结算期限、违约责任支付方式、质量保证及其他约定事项等条款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

、根据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本合同预计在本年度确认收入，其收入约占公司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年

度营业总收入的

38.12%

。

2

、该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

依赖。

五、备查文件目录

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